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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西貢區議會議員對題述動議的關注 ， 本署就該動議作出回應，

現隨函夾附本署的書面回覆供各議員參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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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求 全 面 徹 查 近 月 日 出 康 城 和 峻 瀅 一 帶 的 臭 味 源 頭 及 成 因  

 

  就 陸 平 才 議 員 於 8 月 2 1 日 向 西 貢 區 議 會 提 出 「 要 求 全 面 徹

查 近 月 日 出 康 城 和 峻 瀅 一 帶 的 臭 味 源 頭 及 成 因 」 的 動 議 ， 本 署 的

回 應 如 下 。  

 

   本 署 非 常 關 注 將 軍 澳 日 出 康 城 和 峻 瀅 附 近 發 現 的 異 味 問 題，

並 就 每 宗 投 訴 個 案 進 行 調 查。截 至 2 0 1 7 年 8 月 2 5 日 的 過 去 半 年 ，

本 署 共 收 到 6 8 宗 投 訴 (詳 情 見 下 表 )， 大 部 份 投 訴 個 案 懷 疑 異 味 源

自 附 近 的 堆 填 區 。 就 上 述 的 投 訴 ， 本 署 人 員 到 投 訴 人 的 住 宅 或 附

近 可 能 產 生 異 味 的 設 施 進 行 調 查 約 5 0 次 ， 以 確 定 異 味 源 頭 ， 投 訴

人 如 可 提 供 嗅 得 異 味 的 時 間、地 點 (包 括 坐 向 )、風 向 及 異 味 特 徵 等

資 料 ， 會 有 助 找 出 源 頭 ， 以 便 跟 進 調 查 ， 至 今 發 現 的 異 味 並 非 源

自 堆 填 區 。  

 

月 份  臭 味 投 訴 數 字  

2 0 1 7 年 3 月  0  

2 0 1 7 年 4 月  2  

2 0 1 7 年 5 月  1  

2 0 1 7 年 6 月  1 0  

2 0 1 7 年 7 月  1 1  

2 0 1 7 年 8 月  4 4  

 

    環 境 保 護 署 一 直 按 法 例 規 定 及 合 約 要 求 監 察 區 內 各 項 廢 物

管 理 設 施 ， 包 括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及 兩 個 已 復 修 堆 填 區 的 運 作 。 本

署 合 約 承 辦 商 須 實 施 全 面 環 境 管 理 措 施，並 須 定 期 進 行 環 境 監 測 ；

而 監 測 過 程 及 數 據 會 經 由 獨 立 環 境 顧 問 審 核 確 認 。  

 

 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自 2 0 1 6 年 1 月 6 日 起 只 接 收 及 處 置 建 築 廢

物 後 ， 氣 味 問 題 已 基 本 上 得 到 紓 緩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堆 填 區 仍 然 持 續

實 施 多 項 氣 味 控 制 措 施 ， 包 括 盡 量 縮 減 廢 物 傾 卸 區 的 面 積 ； 在 每

日 完 成 接 收 廢 物 後 以 泥 土 及 礦 物 砂 漿 塗 料 覆 蓋 廢 物 ， 防 止 廢 物 外

露 及 阻 隔 氣 味 ； 以 不 透 氣 臨 時 墊 層 或 礦 物 砂 漿 塗 料 覆 蓋 非 使 用 中

的 廢 物 傾 卸 區 ； 設 置 氣 味 中 和 機 ； 設 置 額 外 堆 填 氣 體 抽 氣 井 及 流

動 堆 填 氣 體 燃 燒 裝 置 以 加 強 收 集 及 處 理 堆 填 氣 體 ； 提 升 現 有 輪 胎

洗 滌 設 施 及 設 置 全 車 身 洗 滌 設 施 等 ， 務 求 全 方 位 地 減 低 因 堆 填 區

運 作 而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。  

 

  另 外，堆 填 區 承 辦 商 除 在 堆 填 區 入 口 處 記 錄 所 有 運 載 廢 物 車

輛 的 資 料 (包 括 車 輛 登 記 號 碼、運 載 入 帳 票 及 重 量 等 )外，亦 不 時 會

抽 查 廢 物 車 輛 所 運 送 的 廢 物 ， 若 發 現 或 懷 疑 所 運 載 的 廢 物 並 非 建



築 廢 物 ， 一 律 拒 絕 接 收 。 另 外 ， 環 保 署 駐 堆 填 區 人 員 及 堆 填 區 承

辦 商 亦 會 不 定 時 檢 視 運 載 廢 物 車 輛 在 傾 倒 區 所 卸 下 的 廢 物 ， 如 發

現 其 中 包 含 其 他 非 建 築 廢 物 ， 會 勒 令 撿 走 。 根 據 本 署 記 錄 ， 堆 填

區 的 運 作 一 切 正 常 ， 並 無 接 收 家 居 廢 物 。  

 

   香 港 足 球 總 會 的 承 辦 商 現 正 在 將 軍 澳 已 修 復 堆 填 區 第 1 期

興 建 足 球 訓 練 中 心。工 程 主 要 包 括 在 已 修 復 堆 填 區 表 面 鋪 設 管 道 、

建 造 混 凝 土 球 場 、 豎 立 照 明 設 施 及 在 球 場 上 鋪 設 人 工 及 天 然 草 皮

等 ， 無 須 進 行 大 量 翻 土 及 挖 掘 至 已 堆 填 的 物 料 層 。 以 上 所 涉 及 的

工 序 不 會 產 生 異 味。而 將 軍 澳 已 修 復 堆 填 區 第 2 / 3 期 並 沒 有 進 行 任

何 建 築 工 程 ， 其 運 作 正 常 。 本 署 人 員 會 繼 續 密 切 監 察 已 修 復 堆 填

區 的 運 作 。  

 

    此 外，本 署 人 員 按 各 投 訴 人 提 供 的 資 料 到 投 訴 人 的 住 址 或 附

近 各 個 有 可 能 發 出 氣 味 的 地 方 巡 查 ， 包 括 將 軍 澳 工 業 邨 、 建 築 地

盤 、 屋 苑 垃 圾 站 、 污 水 處 理 設 施 、 塡 料 庫 、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， 兩

個 已 修 復 堆 填 區 及 百 勝 角 1 0 6 區 短 期 租 約 用 地 等 。 本 署 人 員 近 日

在 駿 宏 街 及 駿 日 街 的 渠 務 保 養 維 修 工 程 工 地 、 將 軍 澳 工 業 邨 內 運

作 中 的 生 物 柴 油 廠 、 百 勝 角 1 0 6 區 短 期 租 約 用 地 內 停 泊 的 垃 圾 車

及 地 上 積 聚 的 污 水 均 曾 發 現 不 同 的 異 味 ， 雖 然 異 味 特 徵 與 堆 填 區

氣 味 並 不 相 似 ， 但 可 能 與 區 內 近 日 的 異 味 投 訴 有 關 。 根 據 上 述 調

查 發 現 ， 本 署 已 向 渠 務 保 養 維 修 工 程 ， 生 物 柴 油 廠 及 短 期 租 約 用

地 的 負 責 人 要 求 採 取 可 行 的 改 善 措 施 ， 包 括 覆 蓋 好 及 盡 快 清 走 會

發 出 異 味 的 物 料 、 檢 查 廠 內 氣 味 消 減 設 備 以 確 保 其 運 作 正 常 、 清

理 積 聚 的 污 水 及 平 整 不 平 的 地 面 以 免 積 聚 污 水 等 措 施 ， 以 減 低 異

味 的 產 生 。 本 署 會 繼 續 留 意 區 內 的 異 味 問 題 及 與 各 個 可 能 產 生 異

味 的 設 施 負 責 人 跟 進 改 善 措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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